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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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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建築本體

• 全區建築物及相關圍牆、水池、崗哨及附屬構造物

定著土地

• 新店區莊敬段474、475-1等22筆土地

登錄理由

• 建築群歷經相關軍事法制過程，具歷史保存價值。

• 近代臺灣重大、反威權民主事件審判地，具政治史學意義。

• 保存各階段建築、且具特殊形式與意義，可見早年軍監全貌。

新店二十張景美軍事看守所於96.12.12公告登錄為歷史建築

96年原公告之歷史
建築定著土地範圍

2007年公告
歷史建築定著土地範圍



景美園區位於新北市新店區，聯外交通與大眾運輸尚屬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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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位與交通

• 環河路、復興路、中正路為園區要聯外道路。

• 大眾運輸以公車為主，鄰近捷運大坪林站、十四張站及秀朗橋站。

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
新店二十張景美軍事看守所



歷史建築定著土地之土地、建物為中華民國所有、國家人權博物館管理 6

歷史建築定著土地範圍/
修復及再利用計畫範圍

國有，國家人權博物館管理



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為「文化專用區(一)、廣場用地、廣停用地及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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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

• 文化專用區(一)

• 建蔽率45%、容積率80%

• 可供與藝術及音樂與表演藝術產

業、教育、公共服務相關之活動

或設施，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文化

機關認定與人權文化、藝術有關

之必要及附屬設施。

4

文化專用區（一）

文化專
用區
（二）

廣場兼
停車場用地

歷史建築定著土地範圍/
修復及再利用計畫範圍



景美園區現況空間使用
，以情境復舊現地展示
、特展空間、禮堂、遊
客服務中心、人權學習
中心、圖書、典藏空間
等為主



歷史脈絡與建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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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1967
軍法學校時期

1967-1991
警備總部主導時期

1992-2006
警備總部撤除後

2007.10.29-迄今
文建會接管後

1.臺灣人權景美園區

2008.02.01-2009.02.21 

2.景美文化園區

2009.02.22-2009.06.23

3.景美人權文化園區

2009.06.24-2011.12.09

4.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景美人
權文化園區

2011.12.10-2018.03.14

5.國家人權博物館-白色恐怖景美
紀念園區

2018.03.15-迄今

1991.05.01 動員戡亂時期終止

1992.07.31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裁撤

警備總部軍法處+國防部
軍法局1967-1980

警備總部軍法處
1980-1991

軍法覆判局1960-1970

軍管區司令部
暨海岸巡防司
令部看守所+
國防部汽車修
護大隊
1992-1999

三院檢+國
防部汽車修
護大隊
1999-2006

2002，總統府人權諮詢
小組決議園區保存

1.動員戡亂時期軍法審判紀念園區

2002.01-2005.11

2.戒嚴時期軍法審判紀念園區

2005.11-2008.01.22

以警備總部主導時期（1967-1991）為核心，凸顯園區歷史與白色恐怖
的緊密關聯，為最重要且具文化資產價值的歷史階段

10



11

1967年軍法學校時期

底圖：依據《軍法學校建校五十周年紀念特刊》空拍照片
及1963年航照圖套繪。

園區範圍與空間發展演變

1967-1991年，警備總部主導時期

底圖：1969年航照圖套繪 底圖：1979-1984年航照圖套繪 底圖：1986年航照圖套繪

1967-1970年 1970-1980年 1980-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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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圖：2002年航照圖套繪1992-2006年，警備總部撤除以後

2007年文建會接管迄今

2006-2007年，園區入口意象、白鴿廣場 2018年，拆除原汽修大隊圍牆、新設公廁

底圖：2022年航照圖套繪底圖：2009年航照圖套繪

1992-1999年 1999-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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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現有建築多於軍法學校時期(1957-1967)及警備總部主導時期
(1967-1991)興建完成，見證白色恐怖時期軍事審判

歷史建築定著土地範圍/
修復及再利用計畫範圍

軍法學校時期 1957-1967

警備總部軍法處+國防部軍法局 1967-1980

警備總部軍法處 1980-1991

軍管區司令部暨海岸巡防司令部看守所
+國防部汽車修護大隊1992-1999

三院檢時期+國防部汽車修護大隊
1999-2006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接管後
2006-迄今

警
備
總
部
主
導
時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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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建築定著土地範圍/
修復及再利用計畫範圍

第一法庭/情境復舊展示空間

• 1977 年興建，一層平頂加強磚造建築。

• 2007年進行建築修復。

• 區內最大法庭，戒嚴時期重要審判多於此處

• 目前為情境復舊展示。

軍事法庭/情境復舊展示空間

• 警總遷入拆除軍法學校木造教室改建

• 一層平頂加強磚造建築。

• 2007年進行建築修復。

• 警總軍法處多數審判、死刑行刑前身分確認、

最後訊問在此進行；目前為情境復舊展示。

修復前建築樣貌 修復後建築樣貌

第一法庭、軍事法庭、軍法處看守所（仁愛樓），為警備總部對政治犯
實施軍事審判、關押之重要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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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樓/情境復舊展示空間

• 1968 年10 月竣工，二層平屋頂加強磚造建築。

• 2013-2014年進行建築修復。

• 空間使用歷經警總軍法處看守所、北部軍事法院看守所

• 目前以情境復舊手法，作為園區重要展示空間。

第一法庭、軍事法庭、軍法處看守所（仁愛樓），為警備總部對政治犯
實施軍事審判、關押之重要場景

修復前仁愛樓中庭

修復後外役區洗衣場

修復後仁愛樓中庭

修復前建築立面 修復後建築立面

修復前外役區洗衣場

歷史建築定著土地範圍/
修復及再利用計畫範圍



16汪希苓特區、軍情局看守所，為警備總部
主導時期針對特殊人士興建的關押場所

歷史建築定著土地範圍/
修復及再利用計畫範圍

汪希苓軟禁區/情境復舊展示空間

• 1985 年江南案發生後，為囚禁前情報局長及副
局長而建

• 二棟單層平頂加強磚造建築。

• 2007年進行建築修復。

• 汪希苓離開後即無人使用；目前為現址復舊展
示。

軍情局看守所/目前未開放

• 1980年美麗島事件發生後，為囚禁黃信介等人
所興建。

• 二層平頂加強磚造建築。

• 2007年進行建築修復。

• 空間歷經美麗島事件人士囚禁空間、軍情局看
守所

目前並未開放。

修復前建築樣貌 修復後建築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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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建築定著土地範圍/
修復及再利用計畫範圍

兵舍/展示空間、休憩討論區

• 軍法學校時期陸續興建，共計6棟

• 5棟為木屋架、雙坡斜屋頂之一層空心磚加強造建築；1棟改建
為L型一層平頂加強磚造建築。

• 2007年進行修復工程，完成結構補強、變更屋頂材質(木造屋
架改設鋼構屋架、屋瓦改為水泥瓦)。

• 空間使用歷經學生寢室、教室、憲兵連營舍、宿舍、廁所、倉
庫等；目前供展示、休憩討論使用。

L型一層平屋頂加強磚造兵舍

修復前兵舍樣貌，為木屋架一層空心磚加強造建築

修復後兵舍樣貌，木屋架變更為鋼構、屋瓦更新為水泥瓦並拆除天花

六棟兵舍於警備總部主導時期陸續供警備連、憲兵連營舍、軍法處軍官
寢室等使用，為軍法關押審判執行者使用之空間



18高等院檢署於警備總部主導時期為軍法處辦公大樓、餐廳等使用
，為軍法關押審判執行者使用之空間

歷史建築定著土地範圍/
修復及再利用計畫範圍

高等院檢署/白鴿廣場與人權紀念碑

• 軍工局設計規劃、警總自行興建。

• 二層平頂加強磚造建築

• 2007年園區入口意象暨追思廣場工程改造，成為

景美園區再生的另一個歷史起點。

• 空間使用以行政空間為主，曾為園區行政中心與遊
客服務中心，目前設保全與繪本教室。

整修前建築樣貌 整修後建築樣貌



19高等軍事法院、最高軍事法院、高等院檢署
、禮堂為後警總時期納入或新建者，亦為軍
法關押審判執行者使用之空間

歷史建築定著土地範圍/
修復及再利用計畫範圍

19高等軍事法院/遊客服務中心

• 1967年興建，二層平頂加強磚造建築。

• 2011年整修，含牆面拆除整修、室內裝修等

• 空間使用歷經軍法覆判局辦公大樓、軍法局

行政空間、高等軍事法院

• 現為遊客服務中心。

最高軍事法院/園區行政中心

• 原為軍法學校回字型磚造木屋架辦公室，1983-
1988年間拆除興建

• 現為三層建築，一、二層為加強磚造，三層研
判應為後期增建。

• 2010年進行修復，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完成後將
進行建築整修、結構補強等。

• 原為最高軍事法院，現為園區行政中心。

修復前建築樣貌 修復後建築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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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院檢署/圖書室、公共廁所

• 興建於軍法學校時期。

• 木屋架、雙坡斜屋頂之一層磚造建築+木屋架、
雙坡斜屋頂二層加強磚造建築

• 2007年及2010年分別進行修復工程

• 空間機能歷經圖書室、辦公室、軍官寢室，現
再利用為公共廁所、圖書室使用。

中正堂/禮堂

• 軍法學校時期興建。

• 木屋架、雙坡斜屋頂之一層鋼筋混凝土建築

• 2007年、2010年分別進行修繕及結構補強

• 空間維持供大型活動聚會等禮堂使用。

修復前建築樣貌 修復後建築樣貌

高等軍事法院、最高軍事法院、高等院檢署
、禮堂為後警總時期納入或新建者，亦為軍
法關押審判執行者使用之空間

公廁棟修復建築樣貌 圖書館棟修復後建築樣貌

歷史建築定著土地範圍/
修復及再利用計畫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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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建築定著土地範圍/
修復及再利用計畫範圍

21北院檢辦公室、法庭與北院檢署於警總時期
屬於國防部軍法局所管，與白色恐怖關聯較
不密切

北院檢法庭/典藏及檔案室

• 軍法學校時期興建，二層加強磚造平屋頂建築。

• 2010年進行建築修復，2022年預計針對耐震補
強、

外牆、室內裝修等進行整修

• 空間歷經教室、北院檢法庭，現為典藏及檔案
室。

北院檢辦公室/軍官寢室 /人權學習中心

• 軍法學校時期興建，二層加強磚造平屋頂建築。

• 2010年進行建築修復

• 空間歷經教室、北部地方軍事法院辦公室、軍
官寢室

• 現為人權學習中心。

修復前建築樣貌 修復後建築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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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院檢察署/勤務宿舍

• 興建於1968年，為口字型一層加強磚造建築。

• 2010年進行建築修復，預計於2022年進行結構

補強、基礎設施整備等

• 空間歷經國防部軍法局看守所、北院檢軍官宿舍；

現為勤務宿舍。

北院檢辦公室、法庭與北院檢署於警總時期屬於國防部軍法局所管
，與白色恐怖關聯較不密切

歷史建築定著土地範圍/
修復及再利用計畫範圍



文化資產價值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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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產價值評估 24

歷史性價值-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最重要之文化資產價值

藝術性價值

• 體現國民政府來台後臺灣警備總司令部戕害人權的空間見證，足以供後代

實地體會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警備總部關押、提審、判決處置政治犯、迫害人權

的歷史。

• 文建會接管園區後，象徵從國防部的軍事營區經過歷史建築的登錄，轉為
見證臺灣白色恐怖時期的重要場所。

• 見證從軍法學校、臺灣警備總司令部進駐、直到警備總部裁撤等不同年代的軍事
建築歷史。

• 其中最重要的軍法處看守所/仁愛樓為二層樓加強磚造建築，建築設計從美國取
得。設有兩個中庭、押房、外役區等空間，建築象徵強烈，無論建築類型與建築
機能均為當時代的重要監獄建築。

• 警備總部拆除原有軍法學校時期建築，興建新的辦公建築、東側具中庭的軍法局看

守所，見證警備總司令部與軍法局共同辦公的時期。

原文資登錄理由

• 建築群歷經相關軍事法制過程，具

歷史保存價值。

• 近代臺灣重大、反威權事件審判地，

具政治史學意義。

• 保存各階段建築、且具特殊形式與

意義，可見早年軍監全貌。

本計畫補充文化資產價值，未來將更新歷史建築登錄理由



文化資產價值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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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資登錄理由

• 建築群歷經相關軍事法制過程，具

歷史保存價值。

• 近代臺灣重大、反威權事件審判地，

具政治史學意義。

• 保存各階段建築、且具特殊形式與

意義，可見早年軍監全貌。

本計畫補充文化資產價值，未來將更新歷史建築登錄理由

科學性價值

• 景美園區園區建築物配置，回應了自軍法學校時期維持一定棟間距的建築物
關係。

• 仁愛樓建築設計及其空間內部，為一小型規模的監獄建築。

• 中庭的戶外空間提供受難者前輩除了在關押牢房空間之外的活動可能性。而中庭
空間的內聚性，讓提供戶外活動的中庭空間具備了可被監控、且隨時可以從
建築入口及屋頂的守衛士兵快速反應各種突發事件，杜絕越獄、集體動亂的

可能。

• 仁愛樓立面外牆上的水泥空心磚，成為立面上最重要的視覺元素之一。此空心磚

在營建當時，不但負有遮陽、通風、採光的機能任務，且可以阻絕內外之間
的視覺穿透，且阻擋關押人士逃逸，成為該監獄建築重要機能。



全區再利用計畫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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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美園區定位

27

• 賦予展示、互動、溝通、教育與觀眾服務、檔案文物保存研究平台、典藏研究、國際交流、行政等空間機能

• 以「國家人權博物館」的高度，重新檢視園區各建築的再利用適宜性，作為後續園區歷史脈絡延續、場所風貌保存與空

間使用的重要依據。

國家人權博物館總體定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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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親之路

審判之路

修增建工程示意範圍

園區再利用空間配置建議

公廁

人權學習
支援空間

(營隊學員住宿、
駐館藝術家住宿..等)

歷史場域
現地展示

歷史場域
現地展示

歷史場域
現地展示

展示與相關
支援服務空間

(主題展、特展、休憩服務
典藏備援空間…等)

多功能
活動空間

行政大樓

教育推廣空間

• 歷史場域現地展示

• 特展空間

• 教育推廣空間

• 遊客服務空間

• 典藏研究空間

• 行政空間

歷史場域
現地展示

歷史場域
現地展示

修增建工程示意範圍

參訪路徑1：審判之路

參訪路徑2：探親之路

參觀次要路線

原公告歷史建築定著土地範圍

圖書館

人權學習中心

典藏大樓

博物館賣店
(導覽辦公室)



修復計畫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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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級：

建築/內部空間原貌保存

• 軍法局看守所/仁愛樓、第一法庭

與軍事法庭

• 汪希苓特區、小型看守所

Ｂ級：

外觀原貌保存，內部空間配合
再利用調整

• 園區其他建築

C級：現況保存

• 軍法處辦公大樓（高等院檢署）

A

B

C

D

E

F

汪希苓特區

禮堂
小型看守所

覆判局辦公大樓
（高等軍事法院）

行政大樓
（最高軍事法院）

軍法局法院1
（北院檢法庭）

原軍法學校閱覽樓
（最高院檢署）

軍法局法院2
（北院檢軍官寢室）

軍法處辦公大樓
（高等軍事法院）

軍法局看守所
（北院檢署）

軍法處軍官寢室及
憲兵連營舍（兵舍群）

第一法庭

軍事法庭

軍法處看守所/仁愛樓

原軍法學校
圖書館（公廁）

Ｂ級：外觀原貌，內部配合再利用調整

Ａ級：凍結式保存

修增建工程示意範圍

歷史建築定著土地範圍/
修復及再利用計畫範圍

C級：現況保存

園區建築保存分級建議



歷史建築定著土地範圍/
修復及再利用計畫範圍

探親之路

審判之路

31

反覆關押、審判過程的審判之路，與探視關押親人的探親之路，
是受刑人與家屬最具象徵性的共同記憶

審判之路

• 往來仁愛樓看守所、軍事法庭或第一法庭間

的路徑。

• 在仁愛樓中關押、法庭中反覆偵訊，等待判

決結果的憂慮心境，對所有受刑人而言最具

象徵性的痛苦記憶。

探親之路

• 由民生路側門進入、通往仁愛樓的探親之路，

為受刑人家屬每星期僅有可探視親人的機會。

• 隔著玻璃遙遙相望，對身陷囹圄與滿懷擔憂

思念的受刑人與家屬，即是戒護生涯中的重

要慰藉。



園區重點景觀保存區域建議 32

重點景觀保存區域

• 審判之路、探親之路周邊景觀

• 軍法處看守所/仁愛樓之中庭景觀



仁愛樓歷史補充調研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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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監視塔

34仁愛樓看守所為政治犯審判過程主要關押空間
屬近代西方「電桿式」監獄形式，為接近「日」字型的封閉式監所。

行政管理及監視

• 行政空間集中於北側一、二樓；管理空間分佈四個角落，並由中央監視塔連結。

羈押戒護

• 押房設置於一樓東側區域及二樓除北側之外區域。

仁愛樓一樓平面圖

廁
所

機
房

押房

警
衛
室

律
見
室

醫
務
室 會客室待命室

福
利
社

押房

押房



中央監視塔

35

仁愛樓看守二樓北側為行政空間，其餘則為押房空間

仁愛樓二樓平面圖

行政空間 押房

押房

押房

押房

押房



仁愛樓除羈押戒護外，情節較輕的受刑人分配至外役區提供勞役服務 36

勞役服務

• 犯行較輕的受刑人分配至外役區工作，其押房配置在接近工場的二樓南側和西側。

• 包括洗衣工場、燙衣工場、美工工場，是看守所的經濟來源。

中央監視塔

鍋爐室

洗
衣
工
廠
燙
衣
區

洗衣工廠

縫紉工場、美工教室 餐廳圖書室



仁愛樓中庭為重要政治犯專用的放封區及外役受刑人活動區域 37

中庭景觀庭園

• 東側由押房與監視塔、圍牆圍塑封閉場域，稱為「放封區」，是當時重要政治犯專用的戶外活動區域。

• 西側是犯罪情節較輕的外役受刑人活動場所，有景觀造景及運動設施

放封區

運動場

介壽亭籃球場
中央監視塔



仁愛樓展區

洗衣工廠

鍋爐房

籃球場

燙衣
工廠

縫衣工廠、手工藝工廠 餐廳

警衛室

洗衣工廠

醫務室

運動場 會客室

福利社

廚房

圖書館

庭園
花園

押房

律見室



軍法處看守所/仁愛樓 受訪人涵蓋時序圖



洗衣 燙衣 縫衣 手工藝 圖書館 餐廳 中庭、籃球場 鍋爐房

陳新吉

陳松

丘延亮

辛俊明

陸金龍

黃福周

張子昌

董自得

李清亮

陳明發

黃廷豪

劉辰旦

蔡財源

陳美霓

郭建龍

姚嘉文

劉秀明

受訪人訪談涵蓋作業工廠及/或仁愛樓外役區空間使用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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